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 癌症策略 

2018 年 3 月 2 日 

 

我們是一班來自不同聯網及公營醫院的前任及現任寧養紓緩治療專科醫護及專職醫療

人員。因著公營臨床服務的經驗，我們對晚期癌症治療的困難總結一些觀察，希望藉

此為癌症病友及其照顧者的需要作出申述並提出政策建議。 

 

就現時的晚期癌症治療和臨終關懷我們大致可以概括出三大困局： 

（一）欠缺居家照顧配套支援 

近年一些慈善基金（如賽馬會安寧頌計劃及李嘉誠基金會）支持一些非政府

機構提供居家紓緩治療服務，加上各類離院支援計劃和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

顧服務等，對支援晚期癌症病人在社區寧養都有進一步幫助。然而不少這類

服務計劃和資金來源均具時限性，需要資源承諾以配合長遠規劃並延伸提供

服務。而往往服務單位資源和個案承接力有限，稍長的輪候時間及有限度的

服務，令有需要的晚期癌症病友難以適時得到相應居家紓緩治療支援。另

外，部份計劃在追趕服務數字時出現與其他單位職能重疊甚至「搶生意」的

情況，需要有系統作出跨機構規劃協調。 

 

（二）居家寧養意識有待提升 

紓緩治療雖然作為醫護界獨立的專科，但相關的知識和思維可以藉著社區照

顧人員、家屬和基層醫護人員應用，以祈更廣泛服務有需要的癌症和晚期病

患者。結合紓緩治療的癌症服務，已經是全世界的大趨勢。研究已經顯示，

若晚期癌症病人能更早獲得紓緩治療，他們的生活質素會得到提昇、抑鬱感

下降，甚至有助延長壽命。而隨著癌症治療漸見成效，不少晚期癌症的病患

者的壽命得以延長，加上人口老化亦即代表晚期癌症患者的數量以及服務需

要會有所增加。然而紓緩治療的應用在醫學界尚有待普及，不少病人也未必

知道癌症紓緩治療服務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合資格」受惠於此服

務。另外，因著香港便捷的公營醫療服務以及積極治療的傳統，不少癌症病

人和家屬對及早討論和計劃「預設醫療指示」仍感陌生甚至抗拒，限制了寧

養紓緩治療的應用。再者，政府開始意識到需要加強投放資源在居家安老，

更需要一併推廣在家寧養甚至善終的慨念。 

 

（三）臨終情緒支援極需重視 

要居家和社區安老甚至善終，不只需要照顧和醫護上的社區配套和徵狀控制

支援，面對晚期癌症徵狀的情緒困擾同樣需要獲得正視。政府過去傾向以整

筆撥款予醫管局自行調動資源。這做法雖具彈性，但在急症醫院人手和病床

不足的拉扯下，往往欠缺針對居家紓緩治療及情緒介入方面的規劃，也無法

承諾撥備資源發展相關服務。倘若能加強專責社區和家居支援的醫護以及專

職醫療人手（包括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和院牧人員），將能較有效紓緩病患

和家屬於社區寧養的壓力，每個病患家庭亦較大機會得到更適時和適切的情

緒介入支援。這樣將有助減少癌症病人在晚期病患的階段因焦慮而需要進出

醫院的可能，既援減他們在急症病房的折滕，也可更有效地善用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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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我們建議就以下項目作進一步研究和跟進： 

（一） 居家及社區照顧配套及協調方面 

a. 促進跨機構跨部門協作。效法新加坡慈懷理事會，由政府牽頭成立法定

事務委員會統籌紓緩治療服務的發展，促進特別是公營醫療界外的社福

界以及非政府組織之紓緩治療服務單位的協調； 

b. 針對癌症等晚期病患家庭的需要，調查及量化相關居家及社區照顧配套

服務名額的缺口，並訂下時間表有序撥備資源追加服務所需人手和設

備； 

c. 檢討院舍資助模式和合約，加強培訓和資助政府津助及買位安老院舍，

以祈能針對性地加強照顧在這類院舍中已確診的癌症及晚期病人。 

 

（二） 意識提升方面 

a. 透過撥款深化紓緩治療的醫學和護理教育，令紓緩治療成為醫、護、社

工以及各專職治療等訓練的必修項目，讓相關人員能夠具備相應訓練和

思維提供基本的紓緩治療服務； 

b. 除現行的海外探訪交流外，設立獎學金鼓勵醫護前往外國深造紓緩治療

等相關課程； 

c. 善終生死教育先行。不單靠民間自發，由政府帶頭推動民間生死教育並

推廣紓緩治療服務，如透過增加資源支持護老者訓練和長者中心，鼓勵

和推廣大眾在健康時開始跟家人商討、計劃「預設醫療指示」。 

 

（三） 情緒支援方面 

a. 檢討和修訂相關人力資源政策，並撥備資源和安排人手，支持居家紓緩

治療護士當值，以設立能一週七天、24 小時運作的寧養紓緩治療電話支

援熱線； 

b. 增加醫護人手時，宜同時增聘各類專職醫療人員（包括社工、臨床心理

學家和院牧人員），為有特別需要的晚期病患和癌症家庭提供更頻密和

到位的家訪及情緒危機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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